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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征用制度的设立到 2017 年《民法总则》对征用加以

规定补充，这期间学者不断对该制度提出观点。王利明教授于

《物权法》制定之时便指出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征用程序方面的

规定。同时也有众多学者提出，目前国家层面关于征用制度未

能有统一的规定，缺乏全国性的具体规范作为参照。部分地方

政府根据本地区实践情况，以地方规章的形式规定了应急征用

的程序，但其在程序内容上仍然存在一定的瑕疵。本文基于不

同学者的观点，结合相关地方立法与实践，就紧急征用程序方

面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这对建立合法高效的紧急征用实践操

作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紧急征用程序的现状分析

我国征用制度已有多年的发展历史，这期间不断有学者对

其提出改革完建议，2004年我国《宪法》对征收征用概念作出

区分后，王利明教授便建议应当在我国物权法草案中分别规定

征收征用，对征用内容在法律上与征收加以准确地区别界定。

目前该制度在理论方面已经得到较好的完善，但体现在立法层

面多为原则性的规定，因此，我国目前缺少一套在国家层面具

有操作意义的征用制度体系。

政府征用需要宪法和法律的明确授权。而我国不论是《宪

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

权法》等法律，都只做纲领性指引，并未对征用程序、方式方

法做系统的规定。而地方政府制定的法规，程序标准不尽相

同。

二、紧急征用程序的规范化处理

我国现有的征用相关程序在中央立法方面缺乏具体规范

作为参照，在地方规范方面存在不同的机制短板并且法律效力

低，可实施性弱。因此，本文建议通过明确征用程序的基本原

则，建立包括申请、决定、延期、解除、返还交接以及权利救

济等一系列流程在内的行政征用程序，进而解决征用程序在法

律上的空白。

（一）明确征用程序的基本原则

1.程序正当原则

虽然应急征用行为事发紧急，可以在程序上有所简化，但

是必须满足最基本的正当程序要求。在征用的决定作出以前，

必须先告知财产权人此决定的事实、依据和理由，给予充分表

达自身意见的机会。如法、德、美等国家对征用的具体程序都

有严格的规范，并且均注重公共利益的调查程序和被征用人的

参与程序。

2.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的子原则之一是必要性原则，指一个行政权力的

行使，在仅达到行政目的即可，不可过度侵及公民权利。这一

原则在各地得以体现，比如《杭州征用办法》中提到有多重措

施可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保护单位和个人权益

的措施。在2021年施行的《武汉征用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在

采取调用现有储备资源、紧急采购等措施仍无法满足应急处置

需要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应急征用措施。”

（二）建立完整的行政征用程序

完整的行政征用程序应包括征用的申请、决定、延期、解

除、返还交接以及权利救济等一系列流程，这些流程中要明确

征用主体与被征用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根据不同学者的

观点、各地方政府的规范以及调研结果，本文明确了一套具有

普适性的可操作征用程序：①建立应急征用预备目录同时制定

应急处置征用方案；②针对不同征用客体明确征用实施单位；

③对应急征用目录中的拟征用物资、场所进行合规审查；④选

定适格的征用客体；⑤制作并送达应急征用决定书；⑥被征用

主体配合征用实施单位进行物资的交付与场所的改造与管理等

事项；⑦制作应急征用的财产清单；⑧解除应急征用，进行返

还交接手续。

（三）征用程序之创新分析

在将杭州、武汉与常州的《征用办法》进行横向与纵向对

比后，我们分析了立法随着时间推移的变化情况，并结合相关

调研，对征用程序的设计提出了自己的创新之处。

1.选定适格的征用客体

被征用的物资与场所应当符合应急使用的标准，在选定征

用客体时，基于高效和最小侵害被征用主体权益出发，我们提

出了以下要求：

首先，各区人民政府不得跨所辖区域实施应急征用。落

实属地原则，避免了在紧急情况下行政机关内部出现矛盾的情

形。

其次，在征用场所时，应综合考虑对周边环境影响、周围

配套基础设施、清洁排污保障条件以及场所原有布局及其需要

改造的程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选点应当经得起成本收益分

析。

最后，征用单位应当对拟征用物资、场所的功能、规格、

质量、权属等基本情况进行初步调查后，再作出应急征用决

定。《武汉征用办法》第十六条明确列举了4种不予征用或者

中止实施征用的情形：

（一）功能、质量、规格等不能满足应急处置紧急需要

的；（二）已经被其他行政机关征用或者采购、用于应急处置

需要的；（三）拟征用物资、场所的所有权人或者用益物权人

正在用于自救的；（四）法律、法规规定不可以征用的。

第一项从功能、质量等对被征用物资、场所提出了符合应

急条件的要求。同时第二项明确了征用职权职权，凸显了比例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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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紧急征用制度历经多年发展，在国家层面立法原则上已得到较好地完善。该制度的具体操作由地方立法进行明

确，但因为地方立法水平参差不齐，可能会出现征用程序不完善以及补偿机制确实等问题。且各地基于同样的法律原则有不同的

立法，当面临具体问题的处理时可能会产生各地征用不协调等问题。基于此，本文参考国内外学者不同观点并对现存地方立法进

行分析后，对紧急征用程序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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